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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委办公室文件 
 
 
 

厦集委办〔2013〕56 号 

★
 

中共集美区委办公室 集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集美区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创新驱动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党委（党组、党工委）、党总支，各镇、街道、管委会，区

直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 

《集美区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措施》已

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集美区委办公室   集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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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促进 

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创新型城

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厦门市关于全面

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决定》及国家和省市有关科技法

规政策，特结合实际制定以下措施。   

一、企业被认定为省市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给予 10 万

元奖励，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给予 20 万元奖励。  

二、企业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奖励。 

三、企业被认定为省市级创新型企业的给予 20 万元奖励，

被认定为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创新型企业分别给予 20 万元、

40 万元奖励。 

四、企业科技人员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一、

二等奖的，分别一次性给予成果完成人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 

获得省市级科学技术进步一、二、三等奖的，分别一次

性给予成果完成人 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的奖励。 

五、辖区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获得市科技创新杰出人才

奖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 

六、企业在本区申报的产学研合作产业化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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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优先立项、从优资助。承担单位应对项目组予以奖励，

奖金不少于立项资助额的 10%。 

七、对企业申报立项的产学研合作市级及以上科技计划

项目，按该项目获得科技部门立项资助额的 10%作为奖金奖

励项目组，奖金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相同项目已在本区立项资助或奖励的不再奖励。如何奖

励项目组，可比照本措施第六条的规定由项目承担单位确定。 

八、区政府根据产业界需求和组织的便利性，与高校合

作为辖区企业开展技术培训，并适当资助培训费用。   

九、辖区高校和科研单位利用自身科研优势，从厦门市

以外地区引进项目到我区的，或者利用自身科研成果通过竞

标及其它方式对外争取商业合同项目实施创收的，区政府给

予该项目奖励，奖金额度为该项目所产生的区级税收收入。 

十、辖区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以个人名义申请的申

请人，须是本区常住居民且服务于本辖区企事业单位）获得

国内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的，每件资助 1000 元；获得国内发明

专利授权的每件资助 1 万元；获得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

发明专利授权的每件资助 5 万元，获得其他国家的发明专利

授权的每件资助 2 万元。 

同一专利获得 2 个以上发达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最多资

助不超过 7 万元，获得 2 个以上其他国家授权的最多资助不

超过 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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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企业为了专利维权而提起法律诉讼的，胜诉后给

予立案诉讼费资助，单项资助额不超过 30 万元。 

十二、中介机构引进经市科技局备案通过的科技型企业

到辖区落户创业，或者帮助在本辖区创办科技型企业，且免

费为开办企业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手续的，按每落户

一家企业奖励 4000 元的标准，凭新开办企业出具的书面证明

给予中介机构奖励。软件园三期中介机构奖励就高不重复。   

十三、附则   

(一)本措施所指的“企业”是指注册及税收缴纳地在集美

区的各类企业。   

(二)本措施所指“省市级”，省级、市级视为同一级，不

重复奖励或资助。 

(三)各类奖励资助均应在相关工作完成后的 6个月内向区

科技局（知识产权局）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四)本措施由集美区科技局负责解释，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抄送：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 

中共集美区委办公室 2013 年 8 月 14 日印发 


